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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医事法新论》内容简介：医事，关系到人的生死，乃人的大事，因而需要法律加以规范。
医事法，按照《医事法新论》一书所下的定义，乃规定医疗业务之法律规章及行政命令，亦即规范医
事人员之资格、业务范围及其他业务活动关系之法律及命令的总称。
由此可见，医事法大抵上属于行政法的范畴。
但医事法同时涉及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，本书中，作者对执业资格、医药业务、医疗过失、医师与病
患的关系、医疗诉讼与医疗责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，涉及医疗活动的各个方面，其中包括大量医疗业
务的内容，同时对此进行法律分析，使两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
读者阅读本书，可以获取医疗与法律的双重知识。
接着作者还对作为医疗文书主要种类的病历的阅览及誊写等请求权、病历涉及的患者的隐私权加以说
明，最后讨论了医疗文书之伪造、变造与登载不实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。
通过以上叙述，使我们获得了医疗文书及其相关的法律问题的完整而正确的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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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第六覃 医药广告 一、广告的意义 广告含义的界定，常因科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描
述。
自广告学言之，广告是一种付费、非个人的沟通方式；自新闻学的观点来说，广告又是一种传播，一
种公共关系或者说服的程序（persuasion process）。
而自商业的领域言之，广告是一种营销的过程。
一般而言，广告，“广”，是广泛、广大、广远、广博之意，“告”是告知、告示、告白之意。
广告，即广而告之，其不以个人为对象，而系以传播的方式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周知共晓的简称。
 广告者，系透过广告主（identified sponsors），以劝诱商品、劳务或特定观念为本质，为了使其对广
告主采取有利的行为，所做的非个人（no personal）付费的传播（communication）。
广告的媒介，包括：广告栏、印刷传单、广播、影片、电视、幻灯片、网络横幅、空中广告、公共汽
车站台、杂志、报纸、海报、推销、公共汽车侧身、出租车车身、日常用品、商品卷标、音乐和视频
，以及某些票券背面等，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知悉其广告内容。
 互联网上的广告是一种新近兴起的形式。
网络广告是以数字互动媒体方式为媒介，达成宣传、推销商品或服务的广告。
②其定义依据“北京市网络广告管理暂行办法”第2条规定，所谓网络广告，是指互联网（即网络）
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在网站或网页上以旗帜、按钮、文字、链接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布的广告
。
电子邮件广告则是极其流行的另一种网络广告形式。
 广告必须有来源，具有广告主、讯息以及收受者三项特征，消费者是广告主讯息传递直接的、最终的
对象。
但拜现代科技之赐，消费者也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，而是可以利用各种方式的管道表达意见，不再
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，而是积极主动的决策者。
在互联网上，消费者可适时的，在相同平台上将信息的反馈传达于原始递送者。
 二、医疗广告 所称医疗广告，系指利用传播媒体或其他方法，将涉及治疗疾病的医疗行为、医疗内
容等医疗业务，告知社会大众，以达招徕患者医疗为目的之行为（“医疗法”第9条）。
其效力与其他商业广告无分轩轾。
条文中所谓“或其他方法”等文字，系修正“医疗法”时所增订，扩大解释医疗广告之范围，与“消
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”第23条的规定无异。
因此以利用传播媒体以外的“其他方法”宣传医疗业务，以达招徕病患医疗为目的之行为也是属于医
疗广告。
 医药广告包括医疗广告及药物广告。
由于广告效力无远弗界，医疗广告影响所及又与消费者的生命、身体、健康息息相关，因此“宪法”
虽保障商业言论自由的广告，然而基于对医事人员的伦理要求，以及医病双方对医学信息掌握能力的
不对等，医疗营销与广告的管制远比一般商品与服务广告的管制严格。
 （一）广告主体 “医疗法”第84条规定，非医疗机构不得为医疗广告。
因此医疗广告之主体为医疗机构。
医疗机构依设立者的身份可区分为公立医疗机构、私立医疗机构和财团法人医疗机构。
由医师所设立的私立医疗机构不具法人资格，因此不能为权利义务之主体，只能由负责医师行使权利
，并负担应负的义务。
因此医疗广告的主体除具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外，尚包括私人医疗机构的负责医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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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医事法新论》可以获取医疗与法律的双重知识。
接着作者还对作为医疗文书主要种类的病历的阅览及誊写等请求权、病历涉及的患者的隐私权加以说
明，最后讨论了医疗文书之伪造、变造与登载不实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。
通过以上叙述，使我们获得了医疗文书及其相关的法律问题的完整而正确的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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